
大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公告

于绍君(210204********3073):你以欺骗手段提取住房公积金一案，现依法
向你公告送达《行政处罚先行告知书》(大房金开稽罚先告字〔2026〕
08011号)，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。依照《大连市住房公积
金管理若干规定》第二十四条第三项、《辽宁省住房公积金管理规定》
第二十八条第三项、《大连市住房公积金行政处罚裁量管理办法》第五
条第三项之规定，责令你十日内退回94500元，拟取消三年住房公积金
贷款资格，拟对你罚款1000元。如你对我中心认定的事实、处罚依据及
内容等有异议，可于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提出陈述、
申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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